常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19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概况

（一） 机构、人员构成

市城管执法局为财政全额拨款独立核算的一级预算单位，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内设办公室、人事科、财务科、政策法规科、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市容环卫管理科、公共设施管理科、考核评价科、建筑垃圾管理办公室、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园林绿化管理科、城乡垃圾管理办公室、行政执法支队和机关党委等14个科室和桃花源分局1个直属执法机构。截止2019年末，核定局机关和执法支队、分局行政编制为80名，机关后勤服务编制1名，在编实有人数 78名。另有退休人员25人，临聘人员74人。单位负责人：李雨初。地址：武陵区滨湖路683号。
单位主要职责

1.负责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市容环境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负责拟订市容环境卫生方面地方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2.承担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监管责任。负责市容环境卫生、户外广告设置、城区经营占道和公益活动占道的管理；负责行使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权，强制拆除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环境卫生标准的建筑物或者设施。
　　3.负责行使城市规划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4.负责行使城市绿化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5.负责行使市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6.负责行使环境保护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建筑施工噪声污染的行政处罚权；对饮食服务业油烟污染的行政处罚权；对向大气排放粉尘、恶臭气体或者其他含有有毒物质气体的行政处罚权；对在人口集中地区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行政处罚权；对未采取密闭措施或者其他防护措施运输、装卸、贮存能够散发有毒有害气体或者粉尘的物质的行政处罚权；对向城区河道、水面倾倒工业废渣、城市垃圾和其他废弃物的行政处罚权。
　　7.负责行使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对无照商贩的行政处罚权。
　　8.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三）部门财务情况

1、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资产状况：截至 2019年12月31日止，帐面反映固定资产原值571.47万元。其中：通用设备191.58万元，专用设备0.67万元，办公家具67.51万元。
2、收入支出结余情况

2019年本单位实际收到的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6738.75万元，基本支出1550.49万元，项目支出4644.71万元，本年结余543.52万元。
（四）部门绩效目标

1、部门绩效总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把握中央、省、市对城市管理工作提出的新要求，理顺城管体制，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管理和执法水平，实现城市管理常态长效，促进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日益美好、确保城市环境持续改善，为市民群众创造优美、适宜的人居环境，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对城市管理的参与率、满意度，为我市“产业立市、开放强市”贡献力量。

2、2019年度部门绩效目标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完成保牌任务；进一步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城市管理督导检查，充分发挥数字城管和渣土监控平台效用，及时处理各类网上投诉，实现渣土运输车辆违规锁车率达到100%，监控覆盖率达到95%以上，利用科技手段不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进一步加大城市公共设施维护力度，加强共享单车管理，做好城市公共设施日常维护工作，推动城市节能环保、绿色出行，确保城市公共设施安全、运行完好。
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考核评价工作，每月定期暗检、明检，增强考评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通过激励先进、鞭策后进，达到市容秩序规范、环境卫生整洁、数字城管精细、建筑垃圾管理有序、园林绿化美观、市政设施良好、物业管理到位、队伍建设文明的效果。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19年收支余情况

基本支出2019年收支余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金额
	决算    金额
	执行差异  （预算-决算）

	
	年初

预算
	上年

结转
	本年

调整
	预算可

用指标
	
	

	基本支出
	1417.55
	42.59
	132.94
	1593.08
	1550.49
	42.59


上年结转42.59万元，主要是财政预拨付代管的桃林宾馆人员工资等42.59万；本年调整132.94万元，主要是绩效、综治、文明单位奖励和医疗补助增加；年末结余42.59万元，主要是财政预拨付代管的桃林宾馆人员工资等42.59万。
2.预决算对比情况

	基本支出预决算对比明细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决算
	2019年预算
	2019年决算

	工资福利支出
	1051.98
	994.30
	1145.49

	商品和服务支出
	196.16
	334.57
	209.3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补助支出
	97.47
	131.27
	195.66

	其他资本性支出
	0
	0
	0

	合  计
	1345.61
	1460.14
	1550.49


工资福利支出2019年决算数1145.49万元，比2018年决算数多93.51万元，主要是因为工资调整增加，文明单位奖励和医疗补助增加；比预算数多151.19万元，主要是因为绩效、综治、文明单位奖励和医疗补助增加。

商品和服务支出2019年决算数209.33万元，比2018年决算数多13.17万元，主要是因为职工人数增加；比预算数少125.24万元，主要是因为商品和服务支出预算中列支的城管执法、城管业务和物业管理费等列入了项目支出。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2019年决算数195.66万元，比2018年决算数多98.22万元，主要是因为退休人员增加、绩效工资增加。比预算数多64.39万元，主要是因为退休人员医疗补助增加。
3.“三公经费”支出和管理情况

（1）“三公经费”支出使用情况

“三公经费”明细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

决算
	2019年
	决算增减  情况(2019-2018)

	
	
	预算
	决算
	增减
	

	公务接待费
	9.42
	30
	9.37
	-20.63
	-0.05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5.03
	33
	32.71
	-0.29
	-2.23

	因公出国出境费用
	-
	-
	-
	-
	-

	合  计
	44.45
	63
	42.08
	-20.92
	-2.37


（2）“三公经费”管理情况

2019年“三公经费”决算数42.08元，比2018年决算数减少2.37万元，减少了5.33%，主要是因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减少2.23万元，公务接待费比上年减少0.05万元，主要原因是我局加强了对接待费、交通费等重点经费的管控力度，严格控制接待范围和接待标准，加强了执法用车管理，有效压减了接待费、交通费支出额度。比预算数减少20.92万元，控制率为66.79 %。

 （二）项目支出情况
1.总体情况

	项目支出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金额
	决算金额
	执行差异  （预算-决算）

	
	年初
预算
	上年
结转
	本年

调整
	预算可
用指标
	
	

	省级专项资金
	
	
	
	
	
	

	市级专项资金
	2203.36
	
	
	2203.36
	2203.36
	0

	其他项目支出
	
	1358.75
	2921.45
	4280.2
	2441.35
	1838.85

	合  计
	2203.36
	1358.75
	2921.45
	6483.56
	4644.71
	1838.85


2019年年初预算安排项目支出2203.36万元。上年结转1358.75万元，本年调整2921.45万元，预算可用指标6483.56万元，决算金额4644.71万元，结余1838.85万元。
暂未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按本单位资金管理办法执行，即按“三重一大”程序由局务会讨论通过后实施，资金由财政国库集中支付。

2.省级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省级专项资金明细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上年结转
	本年调整
	本年支出
	年末结余

	1
	无
	
	
	
	

	2
	
	
	
	
	

	3
	
	
	
	
	

	4
	
	
	
	
	

	
	
	
	
	
	


3.市级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市级专项资金明细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年初 预算
	本年调整
	本年支出
	年末结余
	备注

	1
	城管监管系统运行经费
	671.60
	
	671.60
	0
	

	2
	江北城区公共设施维护费
	1287.00
	
	1287
	0
	

	3
	事业运行经费
	244.76
	
	244.76
	0
	

	
	合计
	2203.36
	
	2203.36
	0
	


2019年市财政年初预算安排3项专项资金2203.36万元。年中追加0万元。本年共使用2203.36万元，年末结余0万元。
4.其他项目支出情况

其他项目支出明细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上年结转
	本年调整
	本年支出
	年末结余
	

	1
	穿紫河亮化
	646.59
	143.4
	88
	701.99
	

	2
	城东提质美化
	290.4
	1137.5
	931.4
	496.5
	

	3
	公寓楼配套设施改造
	330.71
	0
	0
	330.71
	

	4
	非税超收
	72.73
	319.77
	153.73
	238.77
	

	5
	餐厨垃圾平台建设
	
	92.4
	92.4
	
	

	6
	垃圾治理规划编制
	
	25
	25
	
	

	7
	迎检经费
	
	50
	50
	
	

	8
	立法经费
	
	25.2
	25.2
	
	

	9
	城市管理考核
	
	105.9
	105.9
	
	

	10
	共享单车管理
	
	57
	57
	
	

	
	其他
	18.32
	965.28
	912.72
	70.88
	

	
	合计
	1358.75
	2921.45
	2441.35
	1838.85
	


其他项目资金上年结转 1358.75万元，主要是穿紫河亮化、城东提质改造和公寓楼环卫设施改造资金。本年调整2921.45万元，主要是城东美化提质、穿紫河亮化和非税超收等资金。结余1838.85万元，主要是穿紫河亮化、城东提质改造、公寓楼环卫设施改造和非税超收资金。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2019年度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运用考核指挥棒促长效管理。对“四区”实行 “日考核、月评价”，对各区县（市）实行“季考核、季通报”，根据综合得分情况进行排名，“四区”排名情况与现金奖罚挂钩。2019年“四区”明检和暗检共发现问题9000多个，其他区县（市）暗检共发现问题603个，各区对照检查反馈情况均进行了及时整改，城市管理工作逐步步入常态长效。
2.围绕市容市貌实施“清爽行动”。一是实施人行道清爽行动。将2019年7-9月定为人行道清爽行动集中整治月，近两个月的集中整治，清理石墩、石球等障碍物450多个，拆除占道亭棚120多个，基本实现了城区人行道“六无五清”（即无出店经营、无占道经营、无乱堆乱放、无乱吊乱挂、无乱停乱靠、无露天烧烤；地面清、墙面清、杆上清、店招清、设备清）。二是实施户外广告清爽行动。严格户外广告执法管理，截至年底，共清理横幅1000多条，清除各类喷绘面积6000多平方米，拆除各类广告牌200多块、一般程序立案20起，简易程序处理案件38起，有效巩固了“户外广告百日专项整治行动”活动成果。同时，对江北城区的交通导示牌广告和单立柱广告进行了专项整治，共拆除单立柱广告1根、交通导示牌广告48块。
3.围绕蓝天保卫战实施“洁净行动”。2019年，我局创新工作方法，大力倡导“日巡夜查”城市管理一线工作法。围绕蓝天保卫战涉及的渣土（混凝土），渣土消纳场，占道装修，餐饮油烟，露天烧烤、占道夜市，砂石场，洒水降尘、道路保洁，垃圾禁烧八大管理事项，坚守每天深入一线，在一线发现问题、交办问题、整改问题、验收问题的“日巡夜查”制度，坚持科学合理调度督导，加大执法考核力度，严格落实定人、定事、定区域、定标准、定考核的蓝天保卫战“五定”工作责任制，力求精准发力，形成常态效应。通过“日巡夜查”发现问题600多个，书面交办重点整改问题40余件。通过推进渣土平台建设和管理，渣土运输车辆违规锁车率达到100%，监控覆盖率达到95%以上，渣土大面积沿路抛洒现象基本消失，人民群众对渣土管理工作满意度逐年提高。
4.围绕出行安全实施“畅通行动”。一是抓共享单车管理。先后召开了13次专题调度调研会，开展了4次整治乱停乱放专项行动，形成了“限额投放、有桩停放、桩桩共享、保护合法、打击非法”的共享单车治理思路。2019年共收缴违停单车约3万辆，共享单车的乱象治理得到好转。二是抓停车场建设。出台了《市城区停车场建设管理办法》。目前，北正街智能停车楼、白马湖地下停车场已投入运行，永安公园地下停车场、衣巷子智能停车楼也将陆续投入使用，即将启动高山街停车场、第一中医院停车场建设，将有效缓解停车难问题，改善城市交通环境。三是抓违建亭棚拆除。针对各类违规设置的报刊亭、私自设置停车棚和各种设置障碍物等问题抓专项整治，完成了市第一人民医院周边四个占道邮政报刊亭的拆除工作，铲除了历史顽疾，净化了城区市容秩序。

5.围绕颜值气质抓绿化花化。坚持以精细化绿化养护管理为基础、以绿化精品工程打造为重点、以花化品质提升为亮点，城市品质与居住环境得到了较大提升。一是全力抓好2019年计划内绿化工程项目建设；二是重点建成了一批街头绿地、社区公园，为市民休闲、娱乐、健身、聚会提供了舒适宜人的户外空间；三是营造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在春节、劳动节、国庆节等节假日在市城区主要出入城口、道路节点、广场绿地进行植物造型景点布置，全年长期造景摆花15处；四是加强绿化监管巡查，对未经批准，擅自侵占绿地、损绿毁绿行为，立案查处14起，下达责令整改12处。
6.围绕市情民意抓智慧增效。2019年，智慧城管系统受理量完成321359件，实现投诉一件、应诉一件、交办一件、办理一件。还接受并处理公众举报案件640件，其中市长热线交办案件324件；市民留言60件；市长信箱和市信访局交办4件；受理市民举报案卷252件，社会公众和服务对象满意率均超过90%。
7.围绕垃圾治理抓重点项目建设。一是加快推进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密切调度德山垃圾焚烧发电厂三期置换工程，督导汉寿县、桃源县、石门县加快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是稳步推进餐厨垃圾处置工作。启动应急处置，另一方面加快处置工厂建设，确保2019年年底前完成所有前期工作并开工建设，2020年年底前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行。三是抓紧做好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健全收费制度，出台了全过程监管制度。四是严格规范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工作。启动垃圾分类，出台方案、标准和指南。推进我市7个生活垃圾填埋场2020年全面达到国家一级环保标准。积极推动垃圾中转站建设和使用。全市129个乡镇，1548个行政村，已实现垃圾中转站乡镇全覆盖。
（二）取得的效益
1.社会效益
通过加强城市管理监督和考核工作，圆满完成了“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等城市名片的保牌任务，城市亮化、美化、绿化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城市环境变得更加干净、整洁、美丽，给广大市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
2.生态效益
通过大力支持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运营、规范共享单车管理，市城区自行车绿色出行成为新时尚，方便了市民群众，减少了碳排量。通过城市管理工作考核工作，保证了市容市貌的整洁卫生，维持了市容秩序，改善了人居环境，保护了城市生态环境的协调平衡。《2019中国内地及港澳台100座城市宜居指数排名》发布，常德位列第8名，是湖南唯一挺进前20名的城市。
四、评价结论及等次

本单位对2019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进行了自评，自评得分93分，绩效自评等级为“优”。

五、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

1.部门预算编制不够精准

2019年我局基本支出1550.49万元，项目支出4644.71万元，年初部门预算为5022.25万元，追加1721.01万元，追加比例34.26%，追加比例过高。

2.机构改革进展缓慢

一是职能整合没有到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37号）文件早在2015年就要求推进市县两级政府城市管理领域大部门制改革，整合市政公用、市容环卫、园林绿化、城市管理执法等城市管理相关职能，目前还未落实到位；二是执法力量不足。随着城镇化发展，执法区域逐渐扩大，任务增多，工作量增大，但执法人员却没有增加，其中大部分人员还是临聘人员，执法力量严重不足；三是执法职能不清界限不明。我市城管市区之间机构设置上下不统一，职能职责上下不一致，不利于统一指挥和协调，比如违法建设管理问题市区上下不一致。城市管理相关部门之间职能交叉，有扯皮或推诿现象，比如油烟、噪声污染等问题与环保、公安部门职责不清。
    3.城市管理考评显露疲态
城市管理考评机制从2015年开始运行，考评工作已成常态化，但也开始显露疲态。一是考核资金奖励对基层工作人员的激励作用锐减。二是没有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第三方监督不够。三是城市管理问题整改不够彻底，明检和暗检发现的突出问题、每月筛选的重点问题由于各种原因存在很多未整改到位的情况。
原因分析

1.预算编制时预算项目只减不增，对本年度需要完成的点村扶贫、共享单车管理、文明城市迎检等工作经费开支预计不足、不完整。

2.机构改革涉及面广，机构撤并、人员调整比较复杂，部分涉改单位对改革有抵触情绪等原因造成机构改革进展缓慢。
3.城市体制考核进行多年，奖励不能发放到个人，不能充分发挥被考核人员积极性。加上考核的体制、机制创新不够，鞭子作用发挥不充分，影响到了城市管理考核效果。 
六、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提高预算精确率
在预算编制时，应充分考虑来年的工作方向和资金来源，提前向政府和财政部门报告资金额度的需求情况，财政部门要求尽量将申报的相关项目纳入年初的预算笼子，减少预算追加的比例，提高预算执行的准确度。

（二）积极推进城管体制改革

按照中发〔2015〕37号和湘发〔2016〕30号文件精神，结合《湖南省城市综合管理条例》，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整合市政公用、市容环卫、园林绿化、城市管理执法等城市管理相关职能，全面推动城市管理转型创新发展，积极推行综合执法，有效解决城市管理工作中职责不清、交叉管理、力量薄弱、管理不到位等体制机制问题。厘清市城管与各区及市相关部门的管理职责、目标任务和工作边界，做好各项行政处罚权的划转工作，构建权责明晰、服务在先、管理优化、执法规范的城市管理体制。

（三）进一步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

进一步完善考核办法，拓展延伸考评范围，加大对重点难点问题的考评力度，切实达到攻克重点、难点的目标。每半年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召开一次城市管理考核结果讲评会，增强考核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公信力，树立考评考核权威。
（四）推进共享单车有序投放和管理

制定出台《常德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经营承诺书》、《常德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市场准入和停放秩序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实施市场准入、责令共享单车企业加强管理、聘请环卫工人参与共享单车摆放等措施，对车辆停放秩序实施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和考核，促进共享单车投放有序，既满足市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又确保市容市貌整洁有序。
七、其他要说明的问题

无

          常德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2019年7月22日
